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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华社广州11月4日电（记者丁乐、洪
泽华）中国对外贸易中心4日发布信息称，第
136届广交会共有25.3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，
首次突破25万人，创下历史新高，头部跨国采
购企业首次突破300家、达308家。

截至11月3日，第136届广交会共有来
自214个国家和地区的25.3万名境外采购商
到会，较上届增长2.8%。其中，“一带一路”
共建国家采购商占比超六成，共计 16.5 万
人，增长3.7%；中东国家采购商数量增长最
快，达3.4万人，增长32.6%；欧美国家采购商
明显回升，到会5.4万人，增长8.2%。

广交会新闻中心主任、中国对外贸易中
心副主任周善青介绍，本届广交会出口意向

成交额 249.5亿美元，较上届有所增长。“一
带一路”共建国家成交占比过半，欧美传统
市场成交实现增长。“本届到会境外采购商
采购目标明确，合作意愿较强，后续通过实
地验厂、深入对接后有望达成更多交易。”

本届广交会共有来自49个国家和地区
的730家企业参加进口展，其中“一带一路”
共建国家企业占比 65.5%，RCEP 成员国企
业占比 33%。俄罗斯、马来西亚、越南等展
团企业与中国企业达成意向合作。土耳其、
韩国、埃及等展团下届将继续组团参展。

本届广交会线下展闭幕后，线上平台
继续常态化运行。第 137 届广交会将于明
年4月15日至5月5日在广州分三期举办。

25.3万名！
“中国第一展”境外采购商创历史新高

“蟹卡”提货、民宿预订等消费纠纷
多发……中消协4日公布的今年第三季
度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显
示，生活及社会服务类在服务大类投诉
中居首位。在具体服务投诉中，投诉量
居前五的分别为经营性互联网服务、移
动电话服务、餐饮服务、培训服务、住宿
服务。

“蟹卡”屡遭消费者诟病

2024 年 8 月，消费者刘女士通过某
大闸蟹有限公司公众号兑换 2024 年 8
月 31 日到期的 1288 型号“蟹卡”一张，
兑换时公众号提示不在预约期间，可
联系客服备案延期。消费者联系该公
司客服，回复可免费办理延期一次，具
体兑换标准需 9 月底确定。9 月 15 日
消费者又收到商家客服回复，以“蟹
卡”已过期及市场行情变动为由，仅给
兑换 1088 型号蟹一盒，从实际价值来
说低于 1288 型号“蟹卡”，消费者表示
不同意，客服回复仅提供此兑换方案，
无协商空间。

中消协有关负责人表示，“蟹卡”等各
类提货卡本质上属于预付卡。由于预付
卡发卡门槛低，且预付资金缺乏有效监
管，相关消费纠纷多发。根据有关规定，
记名卡不得设有效期；不记名卡有效期不
得少于3年。发卡企业或售卡企业对超过
有效期尚有资金余额的不记名卡应提供
激活、换卡等配套服务。所以，即便预付
卡已经过期，经营者也不能因此随意单方
剥夺消费者的权利。

民宿行业规范化程度有待提升

2024年9月，蔡先生通过消协315平
台投诉上海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。蔡先
生为提前做好春节出行规划，于 2024年
9 月 4 日提前在该公司 App 订了 2025 年
1月 28日至 2月 2日共 5晚的民宿，总费
用 1298 元。9 月 19 日消费者突然收到
该平台客服电话，要求消费者取消订单，
平台可以补偿30%费用。消费者查了该
民宿附近同类型的酒店，此时下订单每
晚费用已经是 1012 元，无法弥补损失。
此后，该平台在未经消费者同意情况下，

强行取消该笔订单且没有赔偿。
根据中消协监测，有的民宿经营者

随意取消订单，临时毁约并高价转租已
预订房源；宣传信息与实际不符，民宿的
实际位置、设施条件、卫生标准与网上发
布的信息相差甚远。中消协有关负责人
表示，民宿在管理和服务等方面存在不
规范现象，相关平台应当加强对民宿经
营主体的入驻审核和日常随机管理，提
升民宿经营者合规水平。

聚合经营平台商户
信息不实问题屡现

2024 年 8 月，丁女士在某地图导航
平台预订了某市 A 酒店，在 A 酒店前台
办理入住时发现平台将预订订单发送
至该市 B 酒店，A 酒店与 B 酒店非同一
经营者。丁女士希望平台退还此笔订
单费用，平台称酒店订单为第三方代理
商收款，需要联系第三方代理商解决。
A 酒店提出并未与某第三方代理商合
作，要求平台删除错误酒店信息，平台
拒绝配合，提出让酒店自行联系第三方

代理商。
据中消协监测，近年来出现一些采

用聚合经营模式的平台，整合不同平台
或经营者的信息，向消费者提供多种商
品或服务，其业务范围从最初的网约车
发展到住宿、维修、门票预约等各行业，
商户信息不实等相关问题屡现。

由于平台对商户信息审核不严，消
费者下单时经营者信息与实际提供服务
经营者信息不一致。发生纠纷后，平台
以自身仅为信息服务提供者为由推诿不
承担相应责任。一些聚合平台商户入驻
门槛低，部分票务代理商实际并无代理
权，消费者通过平台购买的景区门票、电
影票到现场后无法使用。

中消协有关负责人表示，聚合经营
平台作为一种新兴的网络经营模式，目
前尚无法律法规对其定性，但对于在其
平台上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的消费者来
说，聚合经营平台也属于经营者，应当承
担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责任，履行入驻
商户的资质核验义务。

新华社北京11月4日电

“蟹卡”提货、民宿预订等消费纠纷多发

中消协发布三季度消费投诉热点
新华社记者赵文君

11 月 4
日，客商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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